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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陸委會林副主委昨天對外交使節的一席「馬習會國內事務」的談話，這是向國際社會宣示

「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自我矮化言論，馬英九為了求見習近平，已經到了喪心病狂，竟

然不惜一再降價求售，現在竟還自我解釋為在北京 APEC 見面就算是「國內事務」，這到

底是不是馬政府的立場，如果不是，馬政府必須鄭重對國際澄清，失言官員應下台以示負

責。 

（四十）本院李委員慶華，鑑於新北市貢寮區近年因復育、養殖九孔有

成，為地方居民經濟收入來源，並帶動觀光，活絡經濟動能。

惟貢寮區鄰近核四廠，核四廠溫排水孔位在福隆，距離貢寮九

孔養殖區域僅短短數公里，其中核電熱能有三分之二冷卻後變

成溫排水排入大海，恐造成附近海域水溫升高，導致九孔無法

存活，走向滅絕，使復育成果功虧一簣之虞。本席要求相關單

位儘速提出相關措施保護海洋生態，並保障九孔產業不會因為

溫排水而受創，以確保地區漁民生計，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台灣養殖九孔曾於 2001 年達到最高峰，年產量約 2,500 公噸，產值 20 億元，一年稱霸世界

，但受疫病影響，產業岌岌可危，幸近年復育成功。據新北市農業局統計，貢寮養殖九孔

產量今年上看 180 公噸，較之去年的 16 公噸有大幅成長，產業復甦可期；又據漁業署統計

，貢寮養殖九孔占全國總產量 90%以上，養殖面積約 30 公頃，且近年產地價格趨穩，顯見

供貨逐漸平穩，成為新北市貢寮區百餘戶從漁人口的重要經濟收入。 

二、全台最適合養殖九孔的區域就在東北角海域。貢寮區美灩山九孔養殖區鄰近核四廠，距離

核四廠不超過 1 公里，該廠核電熱能有近三分之一轉為電能，其餘三分之二熱能冷卻以後

，變成溫水排入海中，鑒於核四溫水排水孔位在福隆，又近貢寮九孔養殖區，若海水溫度

上升數度，恐不利九孔養殖。先前有核三廠周遭水域珊瑚白化嚴重，經查乃受核三廠排放

溫水所致，殷鑑不遠，不可不慎。 

三、據此，本席要求相關單位儘速提出相關措施保護海洋生態，並保障九孔產業不會因為溫排

水而受創，以維護漁民權益。 

（四十一）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募兵捐問題，閣員各說各話，顯示閣

員不夠團結，也欠缺合作精神，以至於讓內閣的整體運作不

夠順暢，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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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針對募兵捐問題，國防部及財政部的說法不同，讓民眾看到政府施政草率及行政團隊缺

乏協調性的一面。尤其在財政部表示目前沒有規劃或研議募兵捐，現在有財政健全方案，

不必考慮募兵捐後，國防部仍在媒體上表示，將規劃在未來研議制定的「募兵制暫行條例

」中納入「募兵捐」，會持續爭取。對像此種要從民眾荷包掏錢的事情，難道行政院還放

任兩個部會各說各話？ 

二、閣員有時論述缺乏同理心及隱喻失義，會讓民眾覺得未考量民眾權益；如電價合理化，回

應多是「我國電價相對於周邊國家已相對便宜」等，遭民眾指責忽略油電雙漲導致的物價

上漲等問題，民眾怎會被說服？而在募兵制問題上，閣員脫口而出要靠加稅來解決，會讓

處在景氣寒冬中，對物價上漲已傷透腦筋的小老百姓們覺得好受嗎？ 

三、政府單位有時對政策的發言口徑不同，各吹各的調，除造成民眾困擾外，更凸顯政府單位

縱向、橫向聯繫問題，造成媒體的負面報導；發言都無法協調，遑論面對競爭者或批評者

，針對政策的批評挑戰時，能夠快速有效的反制。 

四、行政院應針對跨部會的公關發言或對外宣傳，應有聯繫平台，將涉及特定政策之相關單位

皆納入平台中，共同擬定該政策的宣傳主軸，強化訊息的一致性。 

五、政務官為其所推動的政策來宣揚與辯護，本就是分內的事，但政府是一體的，有共同的目

標，絕對不可自掃門前雪，否則就會被批評撈過界，缺乏團隊精神。 

（四十二）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醫療糾紛已成為國內大多數醫師最大

夢魘，導致新進醫師對易生醫療糾紛之「五大科」（內外婦

兒急診）望而卻步，並產生「五大皆空」之危機。政府究如

何從法制面、社會面、教育面等建立公平合理之醫療環境，

俾確保國家醫療品質及國人生命安全，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 
 

說明： 

一、由於百年來臺灣特殊的歷史背景，醫界五大科（內、外、婦、兒及急診）醫師已發展成為

臺灣社會特殊的珍貴資產，更是支撐我國全民健保得以在國際上發光發熱的最主要支柱，

值得政府與國人共同珍惜與呵護。 

二、面對當前醫療糾紛逐年增加、醫療糾紛高度集中於五大科及刑事訴訟之現況，確實已造成

醫界人才出走及影響醫學系學生執業選項之窘境，形成「緊箍咒」效應，政府有責任與義

務建構合理而安全的醫療環境，使醫事人員能安心而有尊嚴的執行醫療職務。 

三、衛生主管機關允應減少民眾資訊取得之困難，滿足民眾於醫療事故發生時保全證據及知悉

真相之權利，消除醫病間資訊不對等之現況，俾建立和諧而相互信賴之醫病關係。 

四、政府應重視醫療糾紛爭議事件訴訟外之糾紛解決機制，強化各直轄市、縣（市）衛生主管


